
自然地景及自然紀念物獎勵補助辦法修正條文 

第 一 條   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

八條第三項及第九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主管機關得給予獎勵： 

一、捐獻自然地景、自然紀念物予政府。 

二、發見具自然地景價值之區域或自然紀念

物，並即通報主管機關經指定公告。 

三、維護或保育自然地景、自然紀念物具有績

效。 

四、闡揚自然地景、自然紀念物保存有顯著貢

獻。 

第 三 條    前條第一款之自然地景、自然紀念物，以私有

者為限。 

捐獻前項自然地景、自然紀念物同時捐獻其所

定著之土地者，主管機關應優先給予獎勵。 

第 四 條    第二條第二款之通報，得以口頭、書面、電話、

傳真、電子郵件等任何方式為之，並敘明名稱或姓

名及地址。 

以口頭或電話方式通報者，受理之主管機關應

做成書面紀錄。 

第 五 條    第二條第三款之具有績效，指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一、妥適維護或保育自然地景、自然紀念物，

維持或增加其價值。 

二、私有自然地景、自然紀念物所有人管理維



護良好，且未接受政府補助。 

三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對維護或保育自然地

景、自然紀念物具有績效。 

第 六 條    第二條第四款之顯著貢獻，指從事下列創作或

活動之一，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助於自然地景、自然

紀念物之保育或保存者： 

一、以著作、書籍、影片、電視節目或其他媒

體等方式闡揚自然地景、自然紀念物之保

育或保存。 

二、辦理宣揚自然地景、自然紀念物保存觀念

之活動。 

三、其他創作、表演或活動。 

第 七 條    本辦法之獎勵方式依其程度區分如下： 

一、農業專業獎章。 

二、獎金。 

三、獎狀、獎座或獎牌。 

四、其他獎勵方式。 

第 八 條    本辦法之獎勵由主管機關主動辦理之；其由個

人、團體或法人申請，應填具請獎事實表（如附表），

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，報請主管機關審查後獎勵之。 

第 九 條    主管機關得就自然地景、自然紀念物所支出之

下列費用，給予補助： 

一、監測研究及管理維護事項。 

二、地質公園或自然紀念物保存展示空間及設



施設備之修復或活化利用計畫。 

三、保存、記錄、調查研究、出版、教育宣導、

人才培訓。 

四、其他專案計畫。 

中央主管機關就國定自然地景、自然紀念物之

前項費用得優先給予補助。 

第 十 條    個人、團體或法人申請補助前條第一項所定自

然地景、自然紀念物之費用時，應檢具計畫說明書

於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內，提出申請。 

第十一條    依本辦法接受獎勵或補助者，有下列情事之

一，主管機關得視違反情形，廢止全部或一部之獎

勵或補助，並通知限期返還： 

一、補助經費移作他用。 

二、未履行補助計畫說明書之應辦理事項。 

三、經主管機關查有損害或破壞自然地景、自

然紀念物之情形。 

第十二條    最近一年內曾因違反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法令規

定而受處分者，不得依本辦法給予獎勵或補助。 

第十三條    本辦法之獎勵或補助經費，由主管機關編列預

算支應之。 

第十四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
附表 

自然地景及自然紀念物獎勵請獎事實表 

個人姓名  

性別  
服務機關及

職務 

 

出生日期  地址及電話 
 

團體名稱  代表人  地址及電話 
 

具 體 事 蹟 證 明 文 件 

  

最近一年內是否曾因違反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法令規定而受處分？□是   □否 

審查小組評審 

審查意見 

 建

議

獎

勵

程

度 

 
農業專業獎章      等 

 
獎金              元 

召集人簽章 

  
獎狀、獎座或獎牌 

 
其他獎勵方式（如備註） 

主管機關核定 

首長職銜  

核

定

獎

勵

程

度 

 
農業專業獎章      等 

 
獎金              元 

意    見  

 
獎狀、獎座或獎牌 

 
其他獎勵方式（如備註） 

首長簽章  

備    註 

1.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經審查建議獎勵程度為農業專業獎章
時，應依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」第3條規定，報
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審查核定後始得辦理獎勵。 

2.核定其他獎勵方式說明如下： 
 

 


